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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疾控免疫发〔2024〕20 号  

 

 

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印发 

疫苗供需和使用情况监测工作方案的通知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：  

为做好疫苗供需和使用情况监测，及时发现并预警疫苗短缺

风险，根据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重大传染病防控项目扩大国家免

疫规划项目工作安排，受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委托，我中心组

织制定了《疫苗供需和使用情况监测工作方案》。 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

2024 年 2月 2日 

（联系人：张国民、曹雷、缪宁，联系电话：010-83133690、

010-83159822） 

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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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苗供需和使用情况监测工作方案 
 

为加强疫苗供需和使用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

理法》《疫苗储存和运输管理规范》《预防接种工作规范》《国家免

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》等相关规定，在全国开展疫苗

供需和使用情况监测。 

一、监测目的 

（一）开展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和新冠病毒疫苗供需和使用情

况监测，及时了解疾控系统内疫苗采购、供应和使用情况，发现

并预警疫苗短缺风险。 

（二）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和新冠病毒疫苗

接种率监测，定期分析、及时发现免疫薄弱地区和人群。 

二、监测范围 

承担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和新冠病毒疫苗储存、配送及接种率

监测工作的各级疾控机构（含其委托的仓储、配送单位）；承担国

家免疫规划疫苗和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的接种单位。 

三、监测内容 

（一）疫苗采购计划和采购合同信息采集。国家免疫规划疫

苗由国家疾控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等组织集中招标，各省实行

统一采购。省级疾控机构在国家免疫规划疫苗采购合同签订完成

后 10个工作日内，通过省级免疫规划信息系统将合同信息交换至

国家免疫规划信息系统，包括合同编号、签订时间、单位名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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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苗名称、剂型、封装类别、生产企业、采购数量、数量单位等。 

（二）疫苗配送和出入库信息管理。疾控机构、接种单位及

其委托的仓储、配送单位在疫苗入库或疫苗出库时，应扫描疫苗

包装箱/盒上的药品追溯码，在省级免疫规划信息系统中记录疫苗

出库单号、入库单号、入库/出库时间、运输设备、入库/出库单

位、经手人、疫苗名称、生产企业、剂型、规格、属性、批号、

有效期、数量等信息，填写准确的入库类型和出库类型。疫苗入

库还应查验疫苗产品包装、批签发证明文件或进口疫苗的进口药

品通关单、疫苗储存运输温度记录等。疾控机构、接种单位应对

委托的疫苗仓储、配送单位做好疫苗入库/出库信息登记管理工作

的技术指导。 

省级疾控机构通过省级免疫规划信息系统将辖区内疫苗入库

/出库信息交换至国家疫苗追溯协同服务平台和国家免疫规划信

息系统。 

（三）疫苗供需监测和库存预警管理。疾控机构、接种单位

及其委托的仓储、配送单位应建立定期检查制度。应每日核对本

单位疫苗出库、入库数量和库存数量，并于每月月末进行库存盘

点，做到日清月结，账物相符。疾控机构还应对委托的疫苗配送

单位开展定期检查和技术指导。 

各单位将每月月末库存盘点信息上报至省级免疫规划信息系

统，再交换至国家免疫规划信息系统，报告信息包括疫苗名称、

生产企业、批号、有效期、数量等。 

各省应做好疫苗均衡供应，保证各级疾控机构和接种单位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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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持一定数量的疫苗库存量。原则上，省、市、县 级疾控机构库

存量应为 2-3 个月的计划使用量，接种单位库存量应为 1 个月

的计划使用量。各省应结合实际情况在省级免疫规划信息系统中

设置库存预警功能，及时发现供应短缺情况，分析短缺原因，并

做好疫苗调配，保证疫苗供应安全。 

（四）冷链设备档案信息管理和温度监测。疾控机构、接种

单位应建立疫苗冷链设备档案，并在省级免疫规划信息系统中进

行信息登记报告，对新装备的冷链设备或使用状态发生变化的冷

链设备，应及时通过省级免疫规划信息系统更新维护相关信息。

疾控机构或接种单位也应对委托的仓储、配送单位与委托业务有

关的冷链设备信息进行维护。省级免疫规划信息系统应于每季度

第一个月 10日 24 时前将本省上季度冷链设备全量数据上报国家

免疫规划信息系统。 

疾控机构、接种单位及其委托的仓储、配送单位应按照有关

规定开展疫苗冷链设备温度监测并做好记录，同时定期检查冷链

设备运行情况，保证设备的良好运转状态，保证疫苗储存和运输

条件符合《疫苗储存和运输管理规范》和《预防接种工作规范》

的相关要求。 

（五）疫苗接种信息收集。接种单位应在儿童出生后 1个月

内，通过免疫规划信息系统为受种者建立预防接种电子档案。接

种单位应在每次实际接种完成后 24小时内，将受种者接种信息录

入省级免疫规划信息系统，并及时上传国家免疫规划信息系统。 

疾控机构指导接种单位做好受种者身份证件信息收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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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无身份证件的新生儿，要准确采集其母亲、父亲或监护人身

份证件信息；同时，要在新生儿获取身份证件后，及时录入免疫

规划信息系统。对于既往受种者身份证件信息不完整、不准确的，

要尽快组织核实补充更新。 

疾控机构指导接种单位定期核对受种者接种信息，合并删除

重复档案，审核清理仅有 1-2 剂次接种记录且长期不更新数据的

预防接种电子档案，检查数据有无错项、漏项和逻辑错误，对有

疑问的数据应及时向相关人员核实订正。接种单位应至少每月清

理辖区受种者预防接种电子档案，尤其是 6岁内（＜7岁）儿童

档案，不得随意剔除有接种记录的预防接种电子档案。 

疾控机构应至少每季度对辖区内的受种者预防接种档案质量

情况进行分析、审核和反馈。接种单位应至少每月在责任区域主

动搜索，评估责任区域免疫规划信息系统适龄儿童管理情况；如

发现漏建预防接种电子档案或漏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适龄儿

童，要及时为其补建预防接种电子档案或补种疫苗。 

（六）开展监测数据的分析和利用。疾控机构和接种单位应

加强免疫规划信息系统疫苗流通数据的分析和利用，定期对疫苗

流通数据开展疫苗流向查询和追踪测试，并实时对国家免疫规划

疫苗供应、库存和损耗情况开展评价，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同级疾

控主管部门。 

疾控机构和接种单位要定期分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，

掌握辖区工作进展，监测接种率变化，及时发现免疫薄弱地区和

人群，及时报告同级疾控主管部门。应根据实际工作需要，组织



 

 
 

- 6 - 

对辖区国家免疫规划常规免疫接种率开展抽样调查，调查内容包

括儿童建预防接种证情况、免疫规划信息系统儿童管理率、信息

采集质量（完整性、准确性、一致性）、疫苗接种率等。对于辖区

流动人口密集、服务半径大、免疫服务能力不足、常规免疫出生

队列接种率较低的地区适当增加调查频次。 

非免疫规划疫苗流通和使用情况监测参照国家免疫规划疫苗

执行。 

四、评价指标 

（一）疫苗流通数据信息系统采集率。疾控机构和接种单位

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和新冠病毒疫苗入库、出库、库存数据和冷链

设备数据信息系统采集率≥95%。 

（二）受种者免疫规划信息系统管理情况。新生儿预防接种

电子档案及时（出生后一个月内）建档比例≥95%；7岁以内儿童

纳入免疫规划信息系统管理的比例≥99%；受种者身份证号码采集

率≥99%；受种者预防接种电子档案重档率＜1‰。 

（三）受种者接种信息上传率。受种者接种信息在实际接种

发生后 24小时内，上传国家免疫规划信息系统的比例≥95%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培训与技术指导。疾控机构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和技术

指导，指导辖区疾控机构和接种单位做好免疫规划信息系统疫苗

出入库及库存信息管理、冷链设备档案信息维护、预防接种信息

规范登记和报告、重复档案清理、错误信息审核订正、接种率分

析评价和现场调查等工作，指导接种单位做好疫苗供需监测、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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链设备温度记录、疫苗查漏补种、快速评估、接种率分析评价和

现场调查等工作。 

（二）分析与评价。省级疾控机构定期分析省级免疫规划信

息系统和国家免疫规划信息系统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流通数据、冷

链设备档案数据和预防接种数据交换、接种率分析和评价工作，

及时开展分析研究，查找问题原因并及时整改。 

疾控机构根据工作需要，适时组织开展国家免疫规划疫苗供

需和接种率调查，并按照疾控主管部门工作安排，参与开展工作

督导，指导解决疫苗供需和使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。 

（三）经费使用与管理。疫苗供需和使用情况监测工作经费

由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扩大免疫规划项目予以一定补助，不

足部分向各级疾控主管部门申请解决。 

各级疾控机构应制定项目资金管理的具体办法，加强资金使

用和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确保资金使用安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国家疾控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，中国疾控中心信息中心。  

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办公室   2024 年 2月 6日印发 

校对人：缪宁 


